
屏東縣高士國民小學 111 年度教科書評選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公佈「國民教育法增訂條文」第八條之二。 

  二、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國民教育法增訂第八條之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 

      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貳、目的 

  一、基於學生學習需要、提昇教學品質 

  二、考量學生身心發展、配合學習能力 

  三、考量學校特色，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參、原則與策略 

一、民主原則：力求民主參與及公平公開的服務理念。 

二、專業原則：秉持教育理念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三、本土化原則：維持價值中立，回歸鄉土情懷。 

四、適切原則：同年級同科目同學年採同一版本。 

肆、組織 

一、成立教科書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選委員會）全校教師及家長代表、社 

    區代表為評選委員會成員。其中教導主任擔任總召集人，教務組長為業 

    務承辦人，教科書承辦為執行總幹事。（如附件）   

二、各領域評審小組：由領域召集人或學年主任召集該學科或該學年成員，代 

表組成評審小組，提列評選清單供評審選購委員會評選。 

  三、委員會於每學年第二學期（五月份）召開會議。 

  四、教導主任如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時由校長指定適當人員擔任之。 

伍、具體措施與程序： 

一、每學年選用之教科書，悉依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評審選用之。 

二、教科書之評選，必須採用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版本，領有執照並經 

    教育部核價之教科書。 

三、設評審選購委員會，教導主任擔任召集人，統籌計畫、執行相關事宜， 

    教務組長為副召集人，教科書承辦人為執行總幹事。 



四、教導處依該年度教師任教職務，編組各領域「教科書選用小組」。成員由 

    年級級任及自然、社會、藝文、健體、英語文、鄉土語文科任課教師組成， 

    並選定一召集人(領域小組負責人為當然召集人)。 

五、評審選購教科書作業一學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辦理時間為每學年度第二 

   學期五、六月，辦理方式如下： 

（一）、教導處發函各書商提教科書樣書（須為審定合格、領有執照並經 

       教育部核價之教科書），並依年級、學科、出版社等陳列於指定地 

       點。 

（二）、由教導處依教科書選用要點擬定教科書選用評鑑表，提供學科（或 

      學年）評選小組選用會議時使用。 

（三）、各領域「教科書選用小組」，就各種版本教科書之內容、取材、順 

      序編排、字體版面、紙張印刷及價格合理性等詳加討論。 

（四）、評選委員就審定通過之版本進行選用，並對教科書內容進行評選， 

      不應將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參考書籍及其他用具、物品等作為 

      選用教科書之衡量標準，以維護教科書的品質。 

（五）、評選時需注意廠商不當之銷售行為，且不得要求廠商贈送商品(如測  

      驗卷、課外習作簿、其他大型教具或其他不當利益等)。廠商隨教科 

      書所附贈之教具或教學媒體，應確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 

      簡易軟、硬體器材」，並應依實際需要決定配用與否。 

（六）、評選之教師需注意不可與廠商另有選書以外之任何協商、約定或附 

       帶條件，以免觸法。(涉及圖利、背信、違反公平交易法等規定) 

    （七）、教科書評選作業，應於每年 6月 20 日前辦理完畢，評選選購教科 

     書過程應列入記錄，並視同公文書歸檔保存五年俾供查核。 

 （八）、評選委員於評選教科書時應注意學生學習之連貫性，請參考九年  

         一貫各領域階段劃分表。教科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科目 

         為限，同一年級同一科目於同一學年已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書為 

         原則。 

    （九）、學期中若教科書如教師實際教學發覺其不適用時，應詳述必須 



      更換版本之理由，提請課發會研酌確定，並報請校長同意後， 

      准予更改下學期版本。更換版本之評選過程，仍依評選作業辦 

      理。更換版本後，需提出「更換版本說明」並公告之，對家長 

      充分說明更換原因及後續銜接作法。 

 （十）對於已選用的教科書，應隨時收集意見，作為下次選用的參考 

  (十一)教科書的審查及選用，請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並注意書中內 

           容應有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以符合多元之性別 

           觀點。 

 （十二）評審選購委員會經彙整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之。 

    （十三）選購書單經校長核定，交總務處採購小組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 

         理採購事宜。（不得委由書商代辦） 

陸、執行：本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務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屏東縣高士國小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教科書選用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 年 05 月 24 日 14 時 20 分 

二、地點：民族資源教室 

三、主席：羅婉容主任                                              紀錄：陳雅筑老師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會議記錄內容 

(一)主席報告：請各位老師就本學期教科書版本內容，提出使用的意見與想法。 

(二)報告事項： 

1.一～二年級生活領域，評選後用康軒版，能提供各種教學資源、輔助教材或媒體，並以學生生活

經驗為中心撰寫。 

2.一～六年級國語評選後用康軒版，教學設計靈活、學習目標明確，教材生活化，輔助教材或媒體

豐富，印刷清晰，紙質好。 

3.一～六年級數學評選後用康軒版，教材難易適中，符合學生學習程度，內容活潑，教學模式能與

其他領域課程連結，輔助教材多元。 

4.三年級～六年級社會評選後用康軒版，教材內容難易度符合學生學習能力，教學資源、補充內容

豐富，能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5.三～六年級自然課本用康軒版，教材內容難易適中，教材內容生活化，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編

寫。 

6.一至六年級健體皆選用康軒版，內容豐富多元，符合生活化，以學生課程所學為中心。 

7. 三年級～六年級選擇康軒 Wonder World，附件內容豐富有趣，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課程

融入 SDGs，促進多元學習。 

8.三至六年級藝文皆選擇康軒版。教材多元豐富，內容活潑且生活化，教材難度適中，教材評量 

方式多元，且教材資源豐富。 

9.三至六年級綜合活動皆選擇康軒版，符合課程目標，人物對話文字敘述多，提升閱讀能力。 

  



三、教科圖書選用組織及委員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職 務 職 稱 職 掌  

主任委員 教導主任 綜理教科圖書選用事宜 

總召集人 教務組長 
開領域會議討論下學期各出版社樣書的優缺點聯絡教

科書廠商，提供下學期樣書、教具 

委員 國語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數學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英語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社會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自然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健體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綜合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生活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委員 藝文領域召集人 教科書評審 

說明：教科圖書選用評審委員會由處室主任、各領域召集人或代表、教師（會）、家長（會）代表組

成之。 

  



 


